
证券代码：300346 证券简称：南大光电 公告编号：2025-070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额度预计的情况概述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1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年 4月 24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上述融资可以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产进行抵押、质押担保。同时，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就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总计不超

过人民币 7亿元的担保额度。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

情况下，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适度调整各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

范围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向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二、担保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相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已到期。

为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子公司全椒南大光电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全椒南大”）、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

察布南大”）、南大光电（淄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南大”）、南大光电半导

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半导体”）、江苏南大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大科技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度合计



为人民币 14,000万元。

2、近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签订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南大科技公司提供债权本金最高为人民币 2,640.00万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

3、近日，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南大科技公司提供债权本金最高为人民币 3,000.00万元的连带

责任保证。

4、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全椒南大提供债权本金最高为人民币 4,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预计对外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全椒南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全椒南大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24083683715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十字镇十谭产业园新城大道 686-688号

法定代表人：王陆平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零叁拾肆万零贰佰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2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通用设备修理；

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国内

贸易代理；创业空间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本结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895.13 120,717.59

负债总额 76,407.40 40,605.05

所有者权益 42,487.73 80,112.54

项目
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775.02 62,955.46

利润总额 12,962.26 23,961.00

净利润 11,547.26 20,773.45

其他：全椒南大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02MA13U4JK03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巴音一路以东、佳辉化工以北

法定代表人：王陆平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21年 02月 09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检验检测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本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全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2,465.00 74.8833%



苏州南晟叁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50.00 15.5000%

苏州南晟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2.8333%

苏州南晟伍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35.00 5.1167%

上海澳特雷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1.6667%

合计 30,000.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2,306.63 90,532.19

负债总额 47,059.92 44,152.02

所有者权益 45,246.71 46,380.17

项目
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221.95 46,649.31

利润总额 2,309.54 9,959.55

净利润 1,963.11 8,700.70

其他：乌兰察布南大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南大光电（淄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大光电（淄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2MA3Q66TG0H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柒佰壹拾壹万零叁佰陆拾柒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9年 07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袁根林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高青化工产业园飞源南路 1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本结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574.58 97,403.50

负债总额 37,660.64 33,854.11

所有者权益 47,913.94 63,549.39

项目
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730.52 89,123.77

利润总额 2,627.52 2,820.23

净利润 2,290.95 2,133.31

其他：淄博南大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南大光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大光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24MA2TDMBWXN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十字镇十谭产业园新城大道 117号

法定代表人：茅炳荣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叁亿叁仟捌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9年 01月 1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

设备修理；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橡胶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国内贸易代理；创业空间服务；货物进出

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危

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本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全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000.00 68.05%

冯剑松 6,135.00 18.15%

苏州南晟捌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0.00 6.15%

苏州南晟玖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5.00 2.88%

苏州南晟拾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0.00 4.76%

合计 33,800.00 100.00%

注：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880.05 62,632.76

负债总额 22,150.76 18,963.22

所有者权益 49,729.29 43,669.54

项目
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532.62 37,961.16

利润总额 10,269.09 13,717.97

净利润 9,310.68 12,698.98

其他：南大半导体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江苏南大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南大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EJCJ9E9K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兴浦路 333号苏州

纳米城Ⅱ区纳米健康产业园 1号楼 605室

法定代表人：冯剑松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年 4月 30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合成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日用化学产品

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特种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创

业空间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本结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03.29

负债总额 0.82

所有者权益 3,002.47

项目
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3.29

净利润 2.47

其他：南大科技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招商银行《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保证人：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及担保金额：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最高限额（万

元）

全椒南大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000.00

乌兰察布南大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2,500.00

淄博南大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2,000.00

南大半导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000.00

南大科技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000.00



合计 14,000.00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根据主合同在授信额度内向被担保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之和（不超过最高限额），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延迟履行金、

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债权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

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

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3、担保金额：最高限额 2,64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

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

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

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等）。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

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三）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1、保证人：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担保金额：最高债权本金 3,000.00万元整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

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

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

鉴定费等）。

6、保证期间：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

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

均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

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

日满三年之日止。

（四）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担保金额：最高债权本金 4,000.00万元整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

费、执行、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

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经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70,00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0.59%；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

供的有效存续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55,1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6.22%。

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 14,00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12%，不占用公司对外担保预

计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3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不涉及因逾期对外担保引起的诉讼，以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各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0日


